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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多家幼儿园的毒跑道

被告向公益组织捐助10万元
2016年3月26日至4月1日，刘诗昆幼儿园铺设塑胶跑

道。同年4月该塑胶跑道投入使用，塑胶跑道使用后向外散
发刺激性气味。绿色发展基金会在获知该情况后，向刘诗
昆幼儿园发函，要求其采取措施，拆除塑胶跑道，消除对大
气和土壤环境的污染。随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刘诗昆幼
儿园破坏大气和土壤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为由
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刘诗昆幼儿园承担
拆除该幼儿园内的塑胶跑道，对污染的土壤和大气环境采
取修复或替代性修复措施等责任。

2016年7月21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
该案，7月22日分别向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北京市朝阳区环境保护局及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
就案件受理情况发送告知书。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刘诗昆幼儿园认可确实铺设了

塑胶跑道，在出现问题后于2016年6月就动工拆除了，而且
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弥补造成的损害。绿色发展基
金会与刘诗昆幼儿园均有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意愿，
承办法官多次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调解过程中，刘诗昆
幼儿园主动拆除塑胶跑道,并铺上草坪，双方共同积极推动
刘诗昆幼儿园集团公司下属其他幼儿园拆除塑胶跑道，并
已实际执行。

经过多方的努力，绿色发展基金会与刘诗昆幼儿园
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被告拆除
在该幼儿园内铺设的塑胶跑道（操场），并铺上草坪；二、
被告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捐助
10 万元。这两项内容刘诗昆幼儿园均已经执行完毕。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法
院于 2017 年 3 月 2 日将调解协议的内容在《人民法院报》
上进行了公告，公告期 30 日。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任何意
见或建议。4 月 10 日下午，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出具了正
式的调解书。

创新公益诉讼责任承担方式

发挥更大公益功能
法院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了具有社会影响的全国首例

“毒跑道”引发的公益诉讼案，不仅及时保护了环境，案结同
时执行落地，而且法院未就案办案，通过调解一并解决了其
他问题，创新丰富了公益诉讼承担责任的方式。

调解书内容第一项包含了拆除塑胶跑道和通过铺上草
坪的方式对受污染的土壤和大气环境采取修复或替代性修
复措施，是对生态环境的及时保护，目前已经执行；第二项
包含了通过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捐助，向社会承担公益
责任，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实际调解范围不限于涉案
幼儿园，而是通过调解推动刘诗昆幼儿园集团公司下属其
他多家幼儿园拆除塑胶跑道，并已实际执行。

据了解，这是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公益诉讼
案件以来审结的第一起案件，也是北京市首例调解审结社
会组织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

首例“毒跑道”公益诉讼调解结案
涉案幼儿园依协议拆除跑道并公益捐款10万元

《人民法院报》赵岩

4月10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与北京市朝阳区刘诗昆万象新天幼儿园的公益诉讼以调
解方式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结案。据悉，该案
是因“毒跑道”事件引发的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根
据调解协议，刘诗昆幼儿园拆除园内铺设的塑胶跑道并铺
上草坪，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捐
助10万元。

市委书记“关照”公检法一条龙“做局”
湖南益阳一起命案重罪轻判大起底湖南益阳一起命案重罪轻判大起底

《中国青年报》洪克非

3月31日，湖南省纪委在官网上公布了浙商胡双
福在儿子杀人后，奇迹般将这起命案“扭转”，两名凶手
仅受到有期徒刑五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处罚的
部分案情。

2012年11月4日，在湖南省益阳市投资经商的浙
江商人胡双福的两个儿子胡勋焘、胡勋恒于自家经营
的海鲜店，与前来吃夜宵的被害人袁某发生争执，并逐
渐演变成对袁某进行殴打。争斗中，其中1人持水果
刀将袁某捅死。益阳市赫山区公安分局接警后，立刻
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胡氏兄弟立案侦查。两个月后，
该案移送赫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儿子杀了人，胡双福想到了向时任益阳市委书记
马勇求助。作为来益阳投资的商人，他多次与马勇
谋面。

依据2016年2月1日中央政法委通报第二批共7
起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典型案件时披露
的信息：在该案办理过程中，时任益阳市委书记马勇收
受被告人亲属贿赂，借口“保护外来投资者合法权益”，
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记者查询了相关司法文书。在2016年3月29日，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马勇涉嫌犯滥用职权、受贿
罪时，公诉人指控，2012年至2013年期间，马勇向益阳
市委政法委、益阳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就胡勋焘、胡勋恒
故意伤害一案打招呼，后马勇收受了胡双福托人送来
的10万元人民币和价值3.3万元的100克金条一根。

2013年8月，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
罪，分别判处胡勋焘、胡勋恒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
年、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根据现行刑法，故意伤害致死的情形，起刑点是十
年，最高可判死刑。但是，袁某被害案判决书显示，赫山区人民
法院认定两被告人有从轻和减轻处罚的理由，比如投案自首，
揭发他人犯罪立功。案件庭审中，被告人律师还提交了两份主
犯胡勋焘的立功证据，一份是其在看守所里检举他人犯罪，另
一份称其在四川“5·12”地震救灾中立三等功。

据悉，赫山区人民法院合议庭审理该案后，对于主犯胡勋
焘的量刑意见是10年以上，但该案在赫山区人民法院审委会
讨论后，最终变为5年有期徒刑。其中，立功证据为两人减轻
罪罚起到了关键作用。

那么，后来被查实为“伪证”的立功证据是如何出笼的呢？
时任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副局长谭毅夫后来供认，2013年5

月，律师涂某找到他，请求谭毅夫为其帮忙提供立功线索，谭毅
夫答应帮忙，并介绍时任益阳市公安局资阳分局禁毒大队大队
长黄治国与其见面。

此后，谭毅夫滥用职权违反规定指使其分管的黄治国为涂
某提供虚假立功线索及材料。

黄治国称，他当时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不是很乐意，然而
这事是主管领导谭毅夫打招呼，后来见推脱不过，便答应了。

在谭毅夫的帮助下，涂某从黄治国处获得了一吴姓男子涉
嫌贩毒、容留他人吸毒的侦查线索。谭毅夫收受了两条香烟。

2013年6月3日，涂某与同所律师一起到益阳市第一看守
所违规会见胡勋焘时，将吴姓男子涉嫌毒品犯罪的侦查线索告

诉了胡勋焘，嘱咐他抄下来、背熟，然后回到监舍写成
举报信，为了不引起怀疑，将写举报信的时间提前，写
好后交给看守所的民警。

益阳市看守所民警杨超交代，2013年6月，他受所
长傅力可的安排，在明知道举报线索有问题的情况下，
将胡勋焘写的举报信从益阳市第一看守所转出交给了
黄治国，并收下了两条香烟。

随后，吴姓男子涉毒案被资阳分局禁毒大队侦破，
涂某从黄治国处拿到证明胡勋焘检举立功的材料，包
括胡勋焘立功的情况说明、举报材料、狱内案件线索转
出查证通知书等。黄治国收下涂某送的4条香烟。

胡氏兄弟杀人命案开庭时，胡勋焘的辩护律师将
立功证明材料提供给法庭，致使胡勋焘的虚假立功表
现被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认定，胡勋焘被减轻处罚。

按照规定，关于立功的情况说明应该有承办人签
名。而实际上，根据吴姓男子涉毒案的办案民警雷某、
刘某的证词，这个案子的侦查线索是黄治国告诉他们
的，他们并没有接到来自看守所的举报信，案卷中也没
有狱内案件线索转出查证通知书。

2015年5月，马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湖南省纪委
带走接受组织调查，胡氏兄弟命案的种种蹊跷也随之
受到关注。

胡勋焘、胡勋恒故意伤害案判决发生效力两年后，
2015年8月11日，益阳市人民检察院向益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再审抗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
发回重审。2016年2月17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
定该案由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进入再审纠
错程序。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开
庭审理此案，并将“故意伤害案”改为“故意杀人案”。

据了解，该案事发后，马勇因涉嫌滥用职权、受贿
罪，被检察机关依法立案侦查。2016年10月，郴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谭毅夫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违法所得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黄治国
也被开除党籍公职，因犯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的开庭公告显示，在该院受审的 8 人
中，赫山区人民法院原院长谢德清涉嫌犯徇私枉法罪，原副院
长王茂华涉嫌犯徇私枉法罪，赫山区人民检察院监所科周力军
涉嫌犯徇私枉法罪，赫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原副科长李欣健
涉嫌犯徇私枉法罪，赫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原庭长刘
非涉嫌犯徇私枉法罪。

此外，两名益阳律师涂金华和卜江波也因涉嫌犯徇私枉法
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受审。胡双福也因涉嫌犯帮助伪造证据
罪、行贿罪受审。


